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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浙 0523 民 初
4305号

陈忠跃：本院受理
余新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523 民初 430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发生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初
8723号

徐朝霞：原告叶晨
羲与被告徐朝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02 民初 872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徐朝霞于本判决
之日起 3 日内归还原
告 叶 晨 羲 借 款 本 金
40000 元，并支付利息
（2018年4月18日起按
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
履行日止）。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800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1100元（原告已预交），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3 日 内 向 本 院 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初
15347号

顾光杰：本院受理
原告何斯民为与被告
顾光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15347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顾光杰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归还原告何斯民借
款 9530 元并支付利息
（从2018年8月30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最
高应以不超过年利率
6%为限计算到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顾光
杰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初
15112号

周胜强：本院受理
原告黄建禄为与被告
周胜强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15112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周胜强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黄 建 禄
270000 元并支付利息
（其中 50000 元从 2013
年11月2日起，150000
元从 2014 年 3 月 10 日
起，60000 元从 2014 年
8月1日起，10000无从
2018年8月27日起，以
上均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
9274 元 、公 告 费 650
元，由被告周胜强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20705号

栾加明：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微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栾加明
民间借贷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18）浙0782
民初 20705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42161.9 元并支付利息
（从2018年6月6日起按
年利率24%计算到本判
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为
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
代理费用 3300 元；三、
原告对被告所抵押的别
克牌汽车（车牌号：浙
DC7M27，车 架 号 LS-
GGF53X1AH122957）
以拍卖、变卖等方式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 案 件 受 理 费 523
元、由被告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875号

施贵栋：本院受理
原告李灿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8）浙 0723 民
初 875 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312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1306号

叶宏亮：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名爵工贸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3 民 初
130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312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2844号

江小富、刘美献：本
院受理的原告潘彩风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723
民初 2844 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894号

赵福平、赵晓晓：本
院受理原告夏红芳与被
告赵福平、赵晓晓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
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5
月 22 日 14 时 00 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
判庭（西门五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审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176号

黄奇：本院受理原告
王兴宝诉被告黄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726民初
81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306号

楼方平：本院受理原
告虞春燕、方明荣被告楼
方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9年5月7日上午8
时5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68号

季建平：本院受理
原告魏朝阳被告季建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9年5月7日上午9
时1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665号

赵芬芳：本院对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
被告赵芬芳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26民初6665号民事
判决书。主文内容：一、
限被告赵芬芳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欠款
本 金 99701.03 元 及 利
息、滞纳金（利息、滞纳
金合计自欠款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履
行确定之日止），并支付
分期手续费 354.70 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被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76号

张晓丽：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道艳与被告张
晓 丽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 29000 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3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4071号

张杏平：本院受理
原告杨银星诉被告张杏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 初 4071 号 判 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0号

方增明：本院受
理原告黄海天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30 号案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案定
于 2019 年 5 月 8 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7176号

陈燕生：本院受
理原告黄美仙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26 民 初 7176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7212号

毛成：本院受理
原告潘雷雷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26 民 初 7212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498号

童瑞文：本院受
理原告吴国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802 民初 498 号案件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童瑞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吴国
英借款本金 68600 元
及利息（以本金686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3
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
2%计算至借款实际还
清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562号

叶峰：本院受理
原告周三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9）
浙 0802 民初 562 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与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
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
元及相应利息，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9
年 1 月 30 日第 2 版和
第11版中缝刊登的武
义县人民法院（2019）
浙 0723 民初 18 号，开
庭地点应为“十里坪
监狱”，特此更正。

（2018）浙 0802 民 初
8248号

陈浩：本院受理原
告徐立成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802 民初 8148 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偿还借
款本金 150000 元及相
应利息，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人民法
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3716号

胡宏飞：本院受理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路桥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
管晓灵、你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1004 民初 3716 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管
晓灵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
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路桥小
微企业专营支行借款
本 金 64700.85 元 及 截
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的
各项利息 6417.71 元，
并 支 付 上 述 本 金 自
2018 年 2 月 14 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
利息；驳回原告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路桥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8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2230元，由被告管
晓灵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6483号

杨瑞、杨炽华：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1004 民初
648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令被告杨瑞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295321.39 元 及 截 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的利
息 41381.63 元、其他费
用 23197.23 元，并支付
上述本金自 2017 年 11
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领用合
约约定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利息、滞纳金共
以月 2%为限）；被告杨
炽华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杨
炽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杨瑞追偿；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910 元 ，减 半 收 取 计
3455 元，由你们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